
例行記者會中就香港立法會議員來會拜會情形之說明： 

(一) 香港立法會涂議員一行主要希望瞭解我政府對於臺港協商港女

命案之態度與看法，並向我們說明香港修正《移交逃犯條例》

後的可能影響，也有提到目前在港臺商、香港商界擔憂未來恐

被羅織罪名送往中國大陸，以及若干外國駐港總領事館及在港

商會對港府修法的高度關切。彼等並表示，此一修法係「明修

棧道，暗渡陳倉」，別具政治意圖，將損害香港「一國兩制」、

破壞香港法治、藉機打擊政治異見者及侵蝕人權疑慮。 

(二) 長期以來，臺港交流密切，為了妥善解決所衍生的犯罪糾紛，

政府一直希望能與港方建立制度化的司法合作機制，惟港方均

未正面以對。本次港女命案，更突顯出臺港因不能進行相關司

法合作，無法將罪犯繩之以法的困境。本會亟盼港方運用臺港

既有機制，就個案與臺灣展開合作，並以無涉於政治的務實態

度，積極考慮與臺灣簽訂司法互助協議，從根本解決問題，確

保公平正義能獲伸張。 

(三) 另外，對於大家關切港府修法後，對我在港國人人身安全的威

脅，我們會密切關注這個修法後續的發展，適時與港方溝通，

表達我們的關切，並適時採取必要作為，全力確保我國人的基

本權益。 


